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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秦志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秦志明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宁波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
权转让给秦志明，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
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秦志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

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秦志明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秦志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秦志明

注：表格中本金及相应欠息截至2018年6月30日。
联系方式：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老师 联系电话：15118823506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秦志明
联系人：秦志明 联系电话：13780082016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钱湖云庭大厦1幢1-2单元907室

序号

1

2

所属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市聚气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灵驰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短字第G170034号

兴银甬短字第G170035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余额

10098万元及相应欠息、罚息、复利

2800万元及相应欠息、罚息、复利

担保/抵押人名称

宁波北辉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市奥丽赛置业有限公司，庞赛君

宁波市奥丽赛置业有限公司，庞赛君

（2018）浙0106民初10178号
孙建琴：本院受理原告张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民
初101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191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原告倪千诉你、郑维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101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777号

马袁贤：本院受理原告章金玉诉你、徐新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
浙0106民初87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827号

郑小福：本院受理原告袁长月诉你与杭州夏家
桥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88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823号

浙江瑞诺泰富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永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民初88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246号

缪以忠：本院受理原告方关根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
民初92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514号
黄静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瑞易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与被告黄静海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为答辩期届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9年8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57号

杭州义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袁以红：本院受理
原告许必成诉被告杭州义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袁
以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
知。本案本院决定于2019年7月10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理，举证时限至2019年
7月9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
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433号

潘卫良: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求赛颖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9年8月6日下午14时0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破7-1号

本院根据浙江雅浪鞋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裁定受理浙江雅浪鞋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雅浪鞋业）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温州鑫
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雅浪鞋业的
债权人应在2019年7月13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398 号瑞基商务楼五楼516
室；邮政编码：325011；联系人：徐婷婷、戴迎春，电
话：15356288536、1535587196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
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
间不得行使权力，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
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雅
浪鞋业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下午
15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
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02 破 9-1
号

本院根据 2019 年 4
月26日裁定受理温州市
金博辰华海洋文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博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金博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6
月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
区温州大道1707号哼哈
大厦 11 层西首；邮政编
码：325000；联系人：徐

琦、林嫣嫣，电话：18267768188、15857721877）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的费用。金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6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
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197号

余灼：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显杰与被告余灼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126号

周庆丹、何鹏：本院受理原告李月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3民初612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249号

余少年：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乐享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少年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余少年的上诉状副本。上诉人温州
乐享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龙湾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 0303 民初 6249 号民
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
诉人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
解除；3、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租金 13377
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3000 元；4、改判被上诉人立
即处理车辆交付之日至被上诉人实际返还车辆期
间的违章罚款、罚分；5、对案件受理费、公告费重
新进行分配；6、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
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你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
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答辩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776号

张晶：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郭溪支行与被告张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
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本案定于2019年7月26日9:0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95号之一
2017年10月25日，本院裁定受理温州申元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的破
产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
告温州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
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
条的规定，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裁定宣告温州申
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533号

徐柏根：本院受理原告戴斌斌与被告徐柏根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421民初5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徐柏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戴
斌斌加工款 28000 元；二被告徐柏根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戴斌斌逾期付款的违
约金（以 28000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10 月 2 日起
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0 元，减半
收取 250 元，由被告徐柏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姚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浙江同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章鑫樑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同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章鑫樑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同

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章鑫樑。浙
江同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章鑫樑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章鑫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章鑫樑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章鑫樑
浙江同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7日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 11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章鑫樑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1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暨支
行

浙江康富
美实业有
限公司

2014年借字1243号

2014年借字1460号

2015年借字0106号

2015年(诸暨)字0137号

2015年(诸暨)字0275号

2014年借字0497号

0.00

1590143.96

0.00

2400000.00

5500000.00

3000000.00

2172387.47

750666.25

1009677.88

818726.17

1751752.00

847277.25

诸暨市开耀袜业有
限公司（保证）、俞
广富、楼力飞（保
证）

枣庄市古镇酿酒有限公司股东李汉清、蒋招
商、李学堆、周义孝、徐永军：

股东李汉清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经
审核,该股东享有本公司66.5%的表决权,其
提议符合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本监事决
定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现就会议的日期、地
点、议题等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7月20日上
午9: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枣庄市市中
区卓山铁矿二楼会议室（枣庄市市中区齐村
镇大柏庄枣庄市普超贸易公司院内）

三、本次会议议题: 选举、更换执行董

事、监事、经理、变更法定代表人、完善证照
印章保管制度、修改公司章程、参会股东提
议讨论的其他事项。

四、请全体登记在册的股东届时准时出
席。如本人无法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他人代
为出席。如股东本人未亲自出席又未书面
委托他人代为出席的，视为放弃本次会议表
决权。

五、联系人：蔡启表
联系电话：18658151666
特此通知。
枣庄市古镇酿酒有限公司监事：蔡启表

2019年5月7日

召开临时股东会议通知书
根据宁波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宏良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协

议编号：DH20190407号），宁波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宁波江北万华米业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其他
一切权利权益)转让给华宏良。截至2019年4月7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陆佰捌拾玖万肆仟元（6894000 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30000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3894000元，由宁波江北万华米业有限公
司名下的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外新屋路33号房地产提供抵押担
保。上述债权已依法转让给华宏良，现宁波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宏
良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尽快向华宏良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公告及催收人 宁波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宏良

2019年5月7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潘卫杰、洪卫芬：

你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江城法罚字[2019]第41023370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载明：你们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情况下，在江干区丁兰街道乐享湾6幢2单元1701室南
面露台的西侧将镂空部分进行封底并在露台上搭建阳光房一
处。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
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
定，对你们作出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自行
拆除上述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决定。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你们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送达之日起60
日内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或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自送达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杭州市江干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5月7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遗
失
声
明

沈洁琼（3304211987****0043）遗失2014 年12月13
日制发记者证，记者证统一编号B33001955000030，声明
作废。

杨 吉 江 ，遗 失 身 份 证 一 张 ，身 份 证 号
342901198912032251，有效期限2018年6月19日至2038
年6月19日，签发机关为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由此
张身份证所签署或者办理的文件、合同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

义乌市绿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绿丹美公司）业经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
年11月10日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并指
定浙江明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绿丹
美公司破产清算案管理人。因绿丹美公司
及其责任人员未向管理人履行财产交接义
务，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特声明如下：自
破产清算受理之日起，以绿丹美公司为名的

一切行为为非法；绿丹美公司公章、合同章、
财务章、发票专用章、负责人章等一律作废，
所有盖章行为的责任一律由盖章人员自己
承担，因此造成的不良法律后果，绿丹美公
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义乌市绿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5月7日

声 明

债权资产公开竞价出售公告
我分行将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对部分

债权资产进行出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
如下：

一、拟出售的债权资产：由部分不良
债权资产及相关权益组成。债权资产初
定本金余额人民币21900万元左右。主债
务人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金华、湖南等
地。债权资产最终项目及金额以正式交
易文件为准。

二、报名单位：需依有关规定具备受让
相应债权的主体资格。

三、资格审查：我分行将对报名单位进
行资格审查，报名单位通过资格审查后取
得意向方资格，我分行将向意向方提供相
关资料、安排尽职调查等事项。

四、报名方式与时间：报名单位提交
纸质债权竞价报名表进行报名（竞价报名
表格式请与我分行联系人联系取得）。报
名时间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05 月 15 日 17
点 30 分（北京时间），可通过专人提交或
以特快专递邮寄方式送达至本公告第六
条所述的报名文件接收地址，送达时间以
我分行收件人签收时间为准。传真文件

一律不予接受。
五、交易基准日与报价日
1、交易基准日：2019年03月31日
2、报价日：2019年05月24日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资

产的要约。意向方可根据我分行发送
的相关交易文件规定的条件报价竞买
上述债权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
合同之前，我分行不对任何潜在的或我
分行给予交易资格的意向方承担任何
责任。

2、有意向者可委托1-2人与我分行接
洽并参加公开竞价等。

3、报名文件接收地址：金华市金东区
宾虹东路358号嘉福商务大厦10楼

收件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分行资产保全部

邮编：321000
4、我分行联系人
章女士 电话：0579-8299957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2019年5月7日


